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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理顺幼儿园收费政策的通知
威文发改发〔2022〕7号

各幼儿园：

为进一步规范幼儿园收费管理，保障幼儿家长和幼儿园的

合法权益，促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幼儿园收

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发改成本〔2019〕1222号）、《山东

省教育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

〈山东省幼儿园分类认定标准〉和〈山东省幼儿园分类认定评

估细则〉的通知》（鲁教基发〔2018〕5号）及《威海市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 威海市财政局 威海市教育局关于理顺幼儿园收费

政策的通知》（威发改发〔2021〕267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经区政

府同意，决定理顺幼儿园收费政策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区范围内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公办幼儿园保教费，

省级示范幼儿园 490元/生·月、省级一类幼儿园 410元/生·月、

省级二类幼儿园 350元/生·月、省级三类幼儿园 230元/生·月，

实行寄宿制的，保教费标准按同类全日制幼儿园收费标准的 1.2

倍执行。

全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应当在区政府有关部门合同约定的

最高标准内收取费用；未纳入机构编制管理及其他自收自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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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不超过同类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收费标

准。

招收外籍人员子女就读的民办幼儿园，向外籍人员子女收

取费用，其收费项目和标准由幼儿园自主制定。

二、全区各类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按月收取，如按季度或

学期收取，须征得家长同意。

幼儿园因自身原因及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停课的，不得收

取停课期间的保教费、住宿费，已经收取的予以退费或抵顶后

续收费，具体退费金额按当月工作日日均收费标准和停课期间

工作日天数计算。停课期间，确需幼儿园看护幼儿的，保教费、

住宿费按当月工作日日均收费标准和看护天数收取。

幼儿入园（营利性民办幼儿园除外）后退转园及因自身原

因不能正常入园的退费政策。幼儿入园后退转园的，当月 15日

前（含 15日）办结退转园手续的，保教费、住宿费按标准的 50%

退费；15日后办结退转园手续的不退费。因幼儿方自身原因不

能正常入园，30天内连续不在园时间不满 15天的不退费；连续

不在园时间满 15天不满 30天的，保教费、住宿费按标准的 15%

退费；连续不在园时间满 30天的，保教费、住宿费按标准的 30%

退费。

三、全区各类幼儿园，伙食费按月收取，按月结清，多退

少补，并于次月 15日前向家长公布收支情况；其他服务性收费，

幼儿园应与家长签订服务协议，明确服务内容和收退费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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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、孤儿和残疾幼儿收费减免和

资助政策按照财政、教育、民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全区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实施收

费应与家长签订协议，明确保教费、住宿费等收费标准、收费

方式、退费办法，以及双方的权利、责任、义务。调整保教费、

住宿费标准的，应于秋季开学 3个月前向社会公示。

六、全区各类幼儿园应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，在幼儿园

醒目位置公示幼儿园性质、办园类别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

收费依据和退费办法等相关内容，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的

监督。

七、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幼儿园收费的管理和监督，督促

幼儿园建立健全管理机制，严格执行收费政策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8 月

31日。其他事项按国家、省有关规定执行。《文登区物价局 文

登区教育局 文登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幼儿园收费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文价费发〔2017〕8号）及此前与本通知不一致的

规定同时废止。

威海市文登区发展和改革局 威海市文登区财政局

威海市文登区教育和体育局

2022年 1月 26日


